
企业跨省迁移流程
一、登记条件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具体请见申请材料目录。

二、审批流程

（一）申请与受理

办理步骤 办理人员 审查标准

收件 收件人员 申请材料齐全，形式符合要求

受理 受理人员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具体见申请材料目录。

（二）审查与决定

办理步骤 办理人员 审查标准

审查 审查人员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具体见申请材料目录。



办理步骤 办理人员 审查标准

决定 部门负责人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具体见申请材料目录。

（三）颁证与送达

办理步骤 办理人员 结果名称 送达方式

颁证与送达 发证人员
准予迁往外省市登记通知书

直接送达

三、申请要件

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来源渠道说明 材料类型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形式 材料必要性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来源渠道说明 材料类型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形式 材料必要性

《市场主体迁移申请

书》

示例样表 空白表格

申请人自

备
原件 1 纸质 必要

迁入地登记机关开具

的准予迁入调档函

(仅用于迁出地登记

机关收取)

申请人自

备
原件 1 纸质 必要

营业执照复印件
政府部门

核发

证照核发部

门出具
复印件 1 纸质 必要

注释：

https://zwdt.sh.gov.cn/group1/M00/61/C6/rBJ9JmUhfOeACMZ-AAIOAIVDRrQ994.doc?attname=%E7%A4%BA%E4%BE%8B%E6%A0%B7%E8%A1%A8.doc
https://zwdt.sh.gov.cn/group1/M00/61/C6/rBJ9JmUhfOaAQ6LHAAH4AAX27NM297.doc?attname=%E7%A9%BA%E7%99%BD%E8%A1%A8%E6%A0%BC.doc


1.涉及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在迁入同时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2.迁入地登记机关接收到登记管理档案后，为市场主体办理登记。

3.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 A4 型白色纸张。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或蓝

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字；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字。

4.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未注明复印件的即为原件）；提

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其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5.提交材料涉及签署，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外国（地区）法人和其他组织无需加盖公章）。涉及代签文书的，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

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为原件，且授权人应亲笔签字。

6.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外文的，应附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的中文翻译件，由翻译单位注明“翻译

准确”，并提交翻译单位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

7.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实名认证系统，采用人脸识别等方式对相

关人员进行实名验证。因特殊原因，当事人无法通过实名认证系统核验身份信息的，可以提交经依法



公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或者由本人持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

8.管辖地登记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已共享身份认证信息、清税信息或电子证照等数据信息，且可以在

线核验、存档的，无需申请人另行提交纸质材料。。

四、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 6（工作日）

五、常见问题

问题：企业迁移时，迁出地登记机关是否需要出具准予迁出申请书、审核书、通知书、迁移档案清单？

答：按照《条例》第二十七条“迁出地登记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移交市场主体档案等相关材料。”

涉及市内迁移的，企业可前往迁入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涉及跨省迁移的，迁出上海的，企业需取得

外省市迁入地登记机关发放的《准予迁入调档函》后到本市登记机关提交《市场主体迁移申请书》及

相关申请材料办理迁出登记，《市场主体迁移申请书》仅在跨省迁移登记中使用；迁入上海的，企业

需先到本市登记机关开具《准予迁入调档函》，待档案材料自外省市流转至本市登记机关后，企业再

向本市登记机关同步申请迁入及变更登记业务。


